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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商务局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淮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淮南市财政局
淮南市税务局 淮南市医疗保障局

淮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关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住宿餐饮企业

持续发展 6条政策措施的通知
淮商〔2020〕20号

各县区（园区）商务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经信、财政、税务、

医疗保障、机关事务管理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、市关于疫

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支持我市住宿餐饮企业共渡难关、持续发展，

现制定以下 6条政策措施。

一、返还失业保险费。对符合规定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住

宿餐饮企业，可提前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资金。根据上年度实际缴

纳失业保险费，行蓄洪区住宿餐饮企业按 60%、非行蓄洪区住宿餐

饮企业按 50%返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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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缓缴社会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。对受疫情影响且面临

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，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住宿餐饮企

业，按规定经批准后，可缓缴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，

缓缴期不超过 1年。缓缴期间参保职工正常享受社会保险待遇，缓

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缴期社会保险费的，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

权益记录。受疫情影响，用人单位、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

延迟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，在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向所在社会保

险经办机构申请补办参保登记，允许最早从 2020年 1月起补缴社

会保险费且不收取滞纳金；疫情期间用人单位未能及时办理参保职

工减员手续的，可在疫情解除后申请退还多缴的社会保险费。对因

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，缴费人无法按时缴纳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办理参保登记的，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 3个月

内补缴补办，期间不加收滞纳金,不影响享受正常待遇保障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医保局、市税务局）

三、延期缴纳税款。对因受疫情影响办理纳税申报有困难的住

宿餐饮企业，由企业申请，依法办理延期申报。对因受疫情影响，

确有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住宿餐饮企业，由企业申请，依法

办理延期缴纳税款，最长期限不超过 3个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

局）

四、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因疫情原因，导致住宿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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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，且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

使用税确有困难的，可按相关规定申请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困

难减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五、减免住宿餐饮企业租金。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用房或产

权为行政事业性单位房产的住宿餐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，免收

3个月（2020年 2月、3月、4月）房租，减免租金限额 20万元以

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商务局）

六、积极帮助住宿餐饮企业开展自救。指导酒店积极申报定点

集中隔离场所，按要求划分入住隔离区域，严格消毒防疫措施，配

备防护用品、消毒杀菌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。帮助餐饮企业与电

商平台、复工企业合作，优化送餐流程，积极开展自救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商务局）

淮南市商务局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淮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淮南市财政局

淮南市税务局 淮南市医疗保障局

淮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20年 2月 11日


